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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 年 5 月 11 日，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上证公函【2022】0354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现将《监管问询函》内容公

告如下：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1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

显示公司及全体董事均认定公司控股股东为大连星海湾金融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星海湾投资），而根据星海湾投资回复，其表决权不足以对股东大会的

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在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无任何席位，星海湾投资认定自身非

公司控股股东。双方认定存在重大不一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定事项对公司影响

重大，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现就相关事宜明确要求如下。 

1、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4.5.5 条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应当依法依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得隐瞒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身份，

规避相关义务和责任。公司应当根据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成员构成及其推荐和提名主

体、过往决策实际情况、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者约定、表决权安排等情况，客观、

审慎、真实地认定公司控制权的归属。 

2、公司各方股东均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依规行

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不得不当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运作。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定对公司影响重大。如认定不准确导致投资者难

以判断公司前景，投资者权益将受到损害。公司应当尽快消除重大风险，明确投资者预

期。 



你公司收到本监管工作函后应立即对外披露。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勤勉尽责，维护全体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切实保证公司内部治理规范运作和经

营稳定。相关方应当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并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 


